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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81/2021_2022__E5_8F_B8_

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481972.htm 得民法（民诉）者获

天时 得刑法（刑诉）者占地利 一 刑法原理 （一）刑法的基

本原则 2000. 卷二 . 单 .25 甲男与乙女于某日中午公开在某公

园内发生性关系，引起游客的极大愤慨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

响。对甲、乙的行为应如何认定？（ ） A. 聚众淫乱罪 B. 组

织淫秽表演罪 C. 寻衅滋事罪 D. 无罪 参考答案： D 本题考点

：罪行法定原则的适用。 正解思路：在公园发生性关系，法

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，即查遍刑法未见有公然性交罪的规

定，故属于法无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，不认为犯罪。 难点

是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确定一个行为在法律中没有规定

为犯罪，需要把自己的全部刑法学知识库检索一个遍，“挂

一漏万”的可能性都没有，扪心自问，你复习到这种程度了

吗？而且是在没有机会查阅法律、 3 分钟内作出回答，所以

谁也没有这个把握，连专家恐怕也只有“猜”。作为考生，

对本题仅仅了解罪行法定原则还有这种考法也就足够了。 通

幽捷径：在这里，从罪刑法定的角度解答可能有点舍近求远

。简单的方法是使用排除法。该行为明显不具有 B 、 C 的特

征，也不符合聚众淫乱罪的特征，因为聚众淫乱罪的“聚众

”至少需要三人以上，二人是不能构成该罪的。排除其它选

项，自然得出无罪的结论。 （二）刑法的适用范围 1997. 卷

二 . 单 .21 李某因倒卖外汇于 95 年 9 月被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

处有期徒刑 5 年。修改后的刑法实施以后，李某提出申诉，

理由是现行刑法无此罪名，要求改判无罪。法院应当如何处



理？（ ） A. 撤销原判，改判无罪 B. 释放并给予国家赔偿 C. 

驳回申诉，维持原判 D. 考虑到李某已服刑 2 年，改判为有期

徒刑 2 年并予释放 参考答案： C 本题考点：刑法的溯及力。 

正解思路：本题是刑法溯及力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范围问

题。从轻只适用于“未决案”，即法律生效前发生的未经审

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案件。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的范围是

：该法规生效前发生的并且未决的案件，不适用于已决案。 

二 犯罪与犯罪构成 （一）犯罪基本概念和特征 （二）犯罪构

成 1998. 卷二 . 多 .59 陈某（ 15 周岁）因喜好计算机，于某日

深夜潜入一公司内盗窃价值 3 万余元的计算机原器件（事发

后均被追回）。问：对陈某应当如何处理？（ ） A. 追究刑事

责任 B. 不追究刑事责任 C. 从轻、减轻处罚 D. 责令他的家长

加以管教 参考答案： BD 本题考点：刑事责任年龄。 正解思

路：依据是刑法第 17 条的规定：“已满 16 周岁的人犯罪，

应当负刑事责任。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人，犯故意杀

人、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、强奸、抢劫、贩卖毒品、

放火、爆炸、投毒罪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⋯⋯因不满 16 周

岁不予刑事处罚的，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；在

必要的时候，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。”根据该规定 15 岁的

人对盗窃不负刑事责任因此不追究刑事责任，责令他的家长

加以管教。这种问题很简单，但是一定要记准确。否则在这

种题上丢分太可惜。 不指望在这种题上拿分还能指望在什么

题上拿分？对 2000 年度和 2002 年度“下列哪种说法是错误的

？”或“下列哪种说法是正确的？”之类的多选题，一般人

根本不要指望拿分。 2002. 卷二 . 多 .41 对下列哪些情形就当

追究刑事责任？（ ） A.15 周岁的甲在聚众斗殴中致人死亡



B.15 周岁的乙非法拘禁他人使用暴力致人伤残 C.15 周岁的丙

贩卖海洛因 8000 克 D.15 周岁的丁使用暴力奸淫幼女 参考答

案： ABCD 本题考点：刑事责任年龄。 正解思路：本题是责

任年龄和有关转化罪规定问题。对 A 和 B 选项的情形，法律

明文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（重伤）论处； C 和 D 

选项分属贩卖毒品罪和强奸罪，本题四个选项均在刑法第 17 

条规定的已满 14 不满 16 周岁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内。（

待续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